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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切实规范济南市城市道路杆件、机箱设施管理，合理有序使用城市道路空间，

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编制了《济南市城市道路杆件与标识系统整合技术导

则》（试行本）（以下简称“导则”）。编制组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参考相关国内

外标准规范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本导则。 

本导则共分8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

本规定、布设要求、综合杆设计要求、设施设计要求、实施与管理。 

本导则由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

寄送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市高新区舜泰广场11

号楼南楼701，邮编250101），以便修订时参考。 

 

 

主管单位：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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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张文红、张之腾、王晓琼、赵芳芳、王啸宇、高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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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城市道路杆件与标识系统整合技术导则 

1 总则 

1.1 为推进城市道路杆件及相关设施规范化设置，合理使用城市道路空间，提升城

市道路品质，编制本导则。 

1.2 本导则适用于济南市城市道路上的杆件与标识的整合。其他道路可参照本导则

执行。 

1.3 各类杆件设置应在保证功能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整合。 

1.4 整合工作中，应按照 “合（多杆合一）、简（简洁美观）、隐（融于环境）”、

“减少、减色、减小”的原则，组织相关单位进行专项设计。 

1.5 现有道路杆件整合应按照经济节约的原则，合理利用替换的杆件。 

1.6 综合远期发展的需求，杆件应适度预留一定的荷载、接口、机箱仓位和管孔等。 

1.7 路名牌、交通指路标志、旅游区指引、公共设施指示牌等应采用中英文标注。 

1.8 城市道路杆件与标识的整合除应符合本导则外，还应满足国家、行业及地方现

行的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

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18  连续热镀锌钢板及钢带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T 6892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挤压型材 

GB/T 18833  道路交通反光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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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3827  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 

CJJ 45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3.1  

综合杆 

即道路上同时搭载照明、交通设施、监控、通信、路名牌、公共服务设施指示

牌等两类及以上设施的杆件。 

3.2  

交通标志杆 

即道路上搭载各种交通标志的杆件。 

3.3  

智能交通杆 

即道路上搭载信号灯、电子警察、交通监控、智能卡口、流量监测等设施的杆

件。 

3.4  

卡口 

即依托道路上特定场所，对所有通过该场所的机动车辆、行人等进行拍摄、记

录与处理的一种现场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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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4.1 杆件及设施类型 

4.1.1 杆件主要包括：路灯杆、交通标志杆、智能交通杆、监控杆、路名牌杆、公

共设施指示牌杆、电车杆、通信杆等。 

4.1.2 设施包括：交通标志牌、交通监控、信号灯、电子警察、智能卡口、流量监

测、治安监控、环境监测、路名牌、公共设施指示牌、光缆交接和无线通信等，见

表 1。 

表1 杆件及设施类型 

序号 杆件名称 设施名称 

1 路灯杆 道路照明 

2 交通标志杆 

指路标志 

车道行驶方向标志 

指示、禁令、警告、施工、辅助、告示、旅游区指引 

3 智能交通杆 
交通监控、智能卡口、流量监测、电子警察 

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信号灯 

4 监控杆 治安监控、环境监测 

5 路名牌杆 路名牌 

4.2 杆件整合 

4.2.1 杆件应集约化设置，以路灯杆与交通设施杆为搭载主体，减少设置独立杆。 

4.2.2 综合杆宜采用圆杆设计，主色调为浅灰色（RAL:7047 C:0 M:0 Y:0 K:18）。

样式见附录 A。 

4.2.3 路口区域的杆件宜按照交通设施杆件的点位控制，将各类杆件设施整合至交

通设施杆；路段区域宜按照路灯杆的点位控制，将各类杆件设施整合至路灯杆。 

4.2.4 对交通及治安等有特殊管控要求的设施，可按需设置独立杆，样式见附录 B。 

4.2.5 道路交通可变信息标志、道路交通诱导信息显示屏、大型停车诱导等可独立

设置杆件，并与道路环境景观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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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设施整合 

4.3.1 综合杆上可搭载的治安监控、交通监控等各类摄像头以及指示、禁令、警告、

施工区、辅助、告示、旅游区指引等各种标牌应优化整体设计，小型化、减量化。 

4.3.2 为保证视认性，应按禁令、指示、警告的顺序，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地排列，

同一杆件不宜超过 4 种标志。 

4.3.3 路名牌、旅游区指引牌、公共设施指示牌应整合至综合杆。导向标识可与相

邻建筑及景观设施结合设置。 

4.3.4 治安监控、环境监测、扬尘监测、通信设备等设施应利用综合杆设置。 

4.3.5 节假日交通、占道施工、大型活动等临时（含时段性）调整交通组织的告示

标志应整合至综合杆或路灯杆，并明确标志使用期限，到期即拆除或收回。 

4.4 机箱整合 

4.4.1 道路上设置的机箱包括：道路照明控制、治安、交通及通信设备等。 

4.4.2 机箱整合应统一设计，同一道路和区域机箱外观形式应保持一致，并与环境

相协调。 

4.4.3 同行业、同电压等级机箱应先整合，满足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4.4.4 各类合箱设备应小型化、减量化。 

4.4.5 经论证不具备合箱条件的机箱可独立设置。 

 

5 布设要求 

5.1 原则要求 

5.1.1 综合杆的布设应满足点位控制、整体布局、功能齐全、景观协调的总体要求。 

5.1.2 综合杆布设应以交通信号灯等点位要求严格的设施控制，先路口、再路段的

顺序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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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依据不同道路断面需求合理确定综合杆的尺度，减小占用道路空间，保障功

能及景观效果。 

5.2 综合杆类型 

5.2.1 综合杆样式见附录 A，杆件的尺寸、结构需结合道路环境尺度经专业设计后

确定。 

5.2.2 综合杆主要分为 5类，见表 2。 

表2 综合杆类型 

序号 类型 杆件类型 搭载设备 

1 综合杆 A 交通杆件 

主要搭载机动车信号灯；杆体和挑臂预留接

口，可搭载照明、路名牌、公共设施指示牌

和监控等设施。 

2 综合杆 B 交通杆件 

主要搭载电子警察、视频监控等；杆体和挑

臂预留接口，可搭载车道行驶方向标志牌、

照明、监控等设施。 

3 综合杆 C 交通杆件 

主要搭载指路标志牌、合并式车道行驶方向

标志牌等；杆体和挑臂预留接口，可搭载路

名牌、公共设施指示牌、照明等设施。 

4 综合杆 D 路灯杆件 

主要搭载禁令组合标志、交叉口告知标志Ⅲ

类等；杆体和挑臂预留接口，可搭载路名牌、

公共设施指示牌、监控、环境监测和通信设

备等设施。 

5 综合杆 E 路灯杆件 
主要搭载路名牌、公共设施指示牌、监控、

环境监测和通信设备等设施。 

5.3 综合杆布设 

5.3.1 交叉口进口道综合杆布设要求： 

a) 特大型、畸形交叉口停止线前，靠近人行横道线处宜布设综合杆 A； 

b) 停止线往后 2个道路照明灯杆间距处宜布设综合杆 B； 



  

6 

c) 有指路标志布设需求时，宜在综合杆 B 后 2～3 个道路照明灯杆间距处布设

综合杆 C。 

5.3.2 交叉口出口道靠近人行横道线处布设综合杆 A。 

5.3.3 路段宜根据实际需求布设综合杆 C、D 或 E。 

5.3.4 典型横断面综合杆布设，见附录 C。 

5.3.5 典型道路平面综合杆布设，见附录 D。 

5.4 交通标志与设施布设 

5.4.1 在保证交通安全、有序、高效的前提下，根据道路等级、空间尺度设置交通

标志及设施。 

5.4.2 灯控交叉口进口道小于等于 2车道时，应布设信号灯、监控设施及交叉口告

知标志。 

a) 信号灯宜设置立柱式，见附录 A 综合杆 A2，有左转相位时宜设置为单悬臂

式，见附录 A综合杆 A1； 

b) 宜双向共设置 1套监控设施，见附录 A综合杆 A1或 A2； 

c) 进口道上游设置交叉口告知标志采用Ⅲ类，为单悬臂式，见附录 A综合杆 D。 

5.4.3 灯控交叉口进口道大于等于 3车道时，应布设信号灯、监控设施及交叉口告

知标志，可设置电子警察、反向卡口。 

a) 信号灯宜采用单悬臂式，见附录 A综合杆 A1； 

b) 设置监控设施，见附录 A综合杆 A1或综合杆 B1； 

c) 与主干路相交时，交叉口告知标志版面采用Ⅰ（Ⅱ）类，为双悬臂式，见附

录 A综合杆 C；与次干道以下道路相交时，交叉口告知标志版面采用Ⅲ类，

为单悬臂式，见附录 A综合杆 D； 

d) 电子警察、反向卡口按 2-3个交叉口组团式设计，采用单悬臂式，见附录 A

综合杆 B1，布局见附录 D图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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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灯控交叉口进口道为 4、5车道且设置“专用掉头、2左、2右、直左、直右

及位置互换”等情况时，应增设车道行驶方向标志、电子警察，采用双悬臂式，见

附录 A综合杆 B2。 

5.4.5 灯控交叉口进口道大于等于 6车道时，应增设合并式车道行驶方向标志，采

用双悬臂式，见附录 A综合杆 C，设置电子警察，采用单悬臂式，见附录 A综合杆

B1。 

5.4.6 监控视角应全覆盖道路，相邻监控布置间距不宜超过 300米，附着于综合杆

时，安装高度为 6～7米，杆件悬臂长度为 1～3米。 

5.5 路名牌及公共设施指示牌布设 

5.5.1 路名牌及公共设施指示牌等应与路灯杆或交通设施杆合杆，路名牌及公共设

施指示牌示例见附录 E。 

5.5.2 路名牌应在进口道设置并平行于道路方向，距离地面净高 2.5m；当车行道

宽度大于 40m或路中有高架或隧道时，可在部分出口道增设；路段长度大于 400m

时，应增设路名牌，相邻路口间距小于 100m时可减少设置。 

5.5.3 路口路名牌应设置于道路交叉口距离人行道转角圆弧与直线的切点处最近

的综合杆或路灯杆上。 

5.5.4 公共设施指示牌应指示 1km范围内的地铁、公共卫生间、医院、景区、商业

街区等信息，宜在路口结合综合杆或路灯杆设置，指示牌需路段设置时应与路灯合

杆。 

5.5.5 步行街、商业区、比赛场馆、车站、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宜在道路交

叉口和公共交通换乘点附近结合综合杆或路灯杆设置指示牌，路段指示牌的设置间

距为 300m～500m，可结合建筑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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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公共卫生间指示牌应整合至路灯杆或交通设施杆，距离地面净距 3m，双面

制作，在距离厕所最近的路口设置；当厕所距离路口长度大于 300m，宜增设公共卫

生间指示牌。 

 

6 综合杆设计要求 

6.1 原则要求 

6.1.1 综合杆应满足安全性、功能性和景观性的要求。 

6.1.2 设计荷载应按 GB 50009《建筑结构荷载规范》规定取值，结构设计使用年

限 25年，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 

6.1.3 应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提高设施的安全性及安装、维护

和管理的便捷性。 

6.1.4 设施搭载要求： 

a) 不得影响路灯的正常使用，标志标牌版面、监控设施应避免被树木、桥墩、

柱等物体遮挡，影响视认； 

b) 满足规范的道路净空要求，不得侵入道路建筑限界； 

c) 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现行有关设计标准和规范要求。 

6.2 杆件设计要求 

6.2.1 综合杆结构设计应符合 GB 50017《钢结构设计标准》、GB/T 23827《道路

交通标志杆及支撑板》等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6.2.2 交通标志牌结构应符合 GB 5768《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T 6892《一

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挤压型材》、GB/T 18833《道路交通反光膜》等现行国家标准

的规定。交通标志牌示例见附录 F。 

6.2.3 综合杆杆体宜采用高强度钢与高强度铝合金型材等新材料进行杆体制作。 

6.2.4 综合杆应分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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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高度 0.5m～2.5m，适用检修门、仓内设备等设施； 

b) 高度 2.5m～5.5m，适用路名牌、小型标志标牌、行人信号灯等设施； 

c) 高度 5.5m～8m，适用机动车信号灯、监控、指路标志牌、车道行驶方向标

志牌、小型标志标牌等设施； 

d) 高度 8m以上，适用照明灯具、通信设备等设施。 

6.2.5 钢结构杆体应进行热浸锌处理，并符合 GB/T 23827《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

撑件》和 GB/T 2518《连续热镀锌钢板及钢带》等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6.2.6 杆体 2.5m以下部分应进行防粘贴处理，防粘贴层宜采用无色透明材料。 

6.2.7 综合杆杆体可采用姿态检测技术，实时监控杆体倾斜、被撞击等状态。 

6.2.8 综合杆构件之间焊接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及规范规定。 

6.2.9 综合杆检修门距地安装高度不应小于 0.5m，检修门朝向应一致，宜朝向人

行道或慢车道侧，并应采取防盗措施。 

6.2.10 综合杆以及关联金属构件应接地，应结合周边环境确定防雷设计方案。 

6.3 合杆基础 

6.3.1 综合杆基础应按 GB 50007《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执行，按照杆件类型、

搭载设施、地基的承载力等进行设计。 

6.3.2 杆件基础的防腐等其他要求应符合 GB 50017《钢结构设计标准》和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等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7 设施设计要求 

7.1 原则要求 

7.1.1 路灯、交通标志、智能交通、路名牌及公共设施指示牌设计应符合国家、行

业及地方现行的有关设计标准和规范要求，并应经过相关主管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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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禁止利用合杆设施设置商业性广告或功能无关的设施。 

7.2 合杆照明 

7.2.1 合杆路灯灯具的布置方式、间距宜与未合杆路灯保持统一，灯具可调整安装

高度。 

7.2.2 合杆后道路照明的路面平均亮度（或路面平均照度）、路面亮度总均匀度和

纵向均匀度（或路面照度均匀度）、眩光限值等照明评价指标总体上应满足现行规

范标准规定。 

7.2.3  合杆灯具选型、光源及附属装置选择应全段保持一致；光源功率大小及灯

具配光曲线选择应结合合杆设施单独进行照明计算分析后确定。 

7.3 合杆设备配电及接地 

7.3.1 合杆设备配电： 

a) 合杆有源设备的供电电源可由路灯电源提供，由路灯箱变引出专线； 

b) 合杆有源设备用电应使三相负荷分配平衡，最大相负荷电流不宜超过三相负

荷平均值的 115%，最小相负荷电流不宜小于三相负荷平均值的 85%； 

c) 合杆有源设备配电系统应具有短路保护和过负荷保护，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054《低压配电设计规范》的要求； 

d) 合杆有源设备配电回路宜加设漏电保护设备。 

7.3.2 接地要求： 

a) 电气系统宜采用 TN-S或 TT系统。合杆电气设备及杆件的可触及的金属部分

均应做接地安全保护。当采用 TN-S 接地制式时，整个系统的中性线 N 应与

保护线 PE 分开，PE 线与合杆的金属杆可靠连接。当采用 TT 接地制式时，

整个系统的中性线 N应与保护线 PE分开独立设置，PE线与每根合杆的金属

杆可靠连接，配电系统应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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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金属灯杆及构件、灯具外壳、配电及机箱等的外漏可导电部分均应与保护导

体相连接。信号灯系统应独立布设电涌保护接地端子，不得与其他系统接地

端子共用； 

c) 合杆设备配电箱应设置独立接地装置，其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应满足相应规

范要求，其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d) 其他符合 CJJ 45《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相关要求。 

7.3.3 合杆设施管线敷设要求： 

a) 合杆有源设备及配电箱应与路灯管线同槽敷设； 

b) 合杆设备电源线、信号线应埋地敷设，不得架空； 

c) 合杆设备电源线的连接及分支应在设备箱内进行，电缆敷设在保护管内； 

d) 合杆设施应为监控设备预留孔，孔径≧Φ20mm，孔洞高度应按照设备安装要

求确定； 

e) 线缆在灯杆出线孔处需做密封处理，出线孔至附着在灯杆上的有源设备之间

的线路不得裸露，应穿保护管。强弱电分别穿管敷设。 

7.3.4 设施用电力电缆与通信电缆敷设间距按照 GB 50217《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

准》的要求实施。限于道路宽度限制设置不开时，路段及管线横穿道路处可以同槽

敷设，单独设置检查井。 

7.4 机箱整合 

7.4.1 应优先进行合箱设置,减少道路箱体数量。 

7.4.2 妨碍行人通行且影响城市景观的大型配电、变电设施、交通及通信箱应迁移

至道路规划红线以外绿化带或其他不影响行人通行和城市景观的区域，保证至少 2m

宽的人行道，有条件的应进行下地敷设。 

7.4.3 箱体外表颜色及图案应与环境相协调，并保证同一条道路上的箱体外表颜色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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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各类设施宜标明种类、管理单位及责任人等信息。 

 

8 实施与管理 

8.1 新建、改建、扩建道路的杆件及标识系统应按照本导则规定执行，验收时需经

相关部门确认、核实，合格后移交管理单位管理。 

8.2 新建、改建、扩建道路建设单位对城市道路杆件及箱体设置或改造、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移交管理等负总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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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综合杆类型 

综合杆A1见图A.1。 

 

 

 

图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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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杆A2见图A.2。 

 

 

 

 

 

 

图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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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杆B1见图A.3。 

 

 

 

 

 

 

图A.3  

注：本图适用于电子警察和车道行驶方向标志不合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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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杆 B2 见图 A.4。 

 

 

 

 

 

 

图A.4  

注：本图适用于电子警察和车道行驶方向标志合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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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杆C见图A.5。 

 

 

 

 

 

图A.5  

注：本图适用于交叉口告知标志Ⅰ（Ⅱ）类、合并式车道行驶方向标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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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杆 D 见图 A.6。 

 

 

 

 

 

 

图A.6  

注：本图适用于交叉口告知标志Ⅲ类、禁令、警告、指示标志等 



  

19 

综合杆 E 见图 A.7。 

 

 

 

 

图A.7   

注：本图适用于禁令、警告、指示标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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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独立杆 

人非信号灯独立杆见图B.1。 

 

图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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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臂信号灯独立杆见图B.2。 

 

 

 

 

 

图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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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独立杆见图B.3。 

 

 

 

 

 

图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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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典型横断面综合杆布设示例 

为易于观看，图中标牌符号均以正面表示： 

a) 有中分带和机非分隔带，见图 C.1； 

 

图C.1  

b) 有中分带、无机非分隔带，见图 C.2； 

 

图C.2  

c) 无中分带、有机非分隔带，见图 C.3； 

 

图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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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无中分带、有机非隔离护栏，见图 C.4； 

 

图C.4  

e) 无分隔带-双侧路灯，见图 C.5； 

 

图C.5  

f) 无分隔带-单侧路灯，见图 C.6； 

 

图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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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综合杆位于道路红线外，见图 C.7。 

 

图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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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典型道路平面综合杆布设示例 

典型道路平面综合杆布设示例见图D.1～D.10。 

 
图D.1  

交叉口进口道为1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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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2  

交叉口进口道为2车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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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3  

交叉口进口道为2车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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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4  

交叉口进口道为3车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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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5  

交叉口进口道为3车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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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6  

电子警察组团式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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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7  

交叉口进口道为4、5车道，与主干路相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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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8  

交叉口进口道为 4、5车道，与主干路相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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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9  

交叉口进口道为 4、5车道，与次干、支路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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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10  

交叉口进口道为6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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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路名牌及公共设施指示牌示例 

公共设施指示牌及路名牌示例见图E.1～E.4。 

 
图E.1 公共卫生间指示牌示例一 

 
图E.2 公共卫生间指示牌示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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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3 路名牌示例 

 

 
图E.4 路名牌合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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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交通标志版面示例  

交通标志版面示例见图F.1、图F.2、图F.3、图F.4、图F.5、图F.6、图F.7、图F.8、图F.9、

图F.10、图F.11。 

      

图F.1 快速路入口标志 

 

图F.2 快速路出口预告标志(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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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3 快速路出口预告标志

 

图F.4 快速路下一出口预告标志(2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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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5 地点距离标志 

 

图F.6 快速路出口预告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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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7 交叉口告知标志版面信息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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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8 十字交叉口告知标志版面一 

 

图F.9 十字交叉口告知标志版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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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10 T字交叉口告知标志版面一 

 

图F.11 T字交叉口告知标志版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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